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再字第4號

聲  請  人

即受判決人  謝清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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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被告妨害公務案件，對於本院111年度簡上字第41

號確定判決，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再審意旨詳如附件「刑事再審、非常上訴、程序律師申

請狀」所載。

二、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關於得為再審之原因規

定，雖修正為「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

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

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並增列第3項：「第一項

第六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

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

但仍須以該所稱的新事實或新證據，確實足以動搖原確定判

決所認定的犯罪事實，亦即學理上所謂的確實性(或明確

性、顯著性)要件，必須具備，方能准許再審。而聲請再審

案件之事證，是否符合此項要件，其判斷，當受客觀存在的

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所支配，並非聲請人任憑主觀、片面自

作主張，就已完足。故倘聲請人所主張之新事實或新證據，

若自形式上觀察，根本與原判決所確認之犯罪事實無任何關

聯，或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無法產生合理懷疑，

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者，或對判決確定前已

存在且已審酌之證據、事實，自為不同之評價，當然無庸贅

行其他無益之調查，即不能據為聲請再審之原因，自無准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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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審之餘地（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261號裁定意旨參

照）。又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其經第二審確定之

有罪判決，如就足生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者，得

為受判決人之利益，聲請再審，固為刑事訴訟法第421條所

明定。惟所謂「足生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者」，

係指該證據業經聲請調查而未予調查，或雖經調查，但未就

調查之結果予以判斷，致於該確定判決中漏未加以審認，而

該證據如經審酌，則足生影響於該判決之結果，應為被告有

利之判決而言。從而，聲請人依憑其片面、主觀所主張之證

據，無論新、舊、單獨或結合其他卷存證據觀察，綜合判斷

之評價結果，如客觀上尚難認為足以動搖第二審確定判決所

認定之事實者，同無准許再審之餘地（最高法院104年度台

抗字第125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一)聲請人因妨害公務案件，經本院以111年度東簡字第257號判

決聲請人犯刑法第140條第1項侮辱公務員罪，處有期徒刑3

月，併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聲請人不服提起上訴，經本

院於民國113年12月13日以111年度簡上字第41號判決駁回其

上訴確定（下稱原確定判決），有上開判決書附卷可參，是

本件聲請人對原確定判決聲請再審，應由本院管轄；又聲請

人具狀向本院聲請再審，雖未附具原確定判決之繕本，惟已

指明判決之案號，並於再審書狀敘述理由，已足以具體確定

再審之案件及其範圍，為確保憲法第8條所保障之正當法律

程序及聲請人再審訴訟權利之行使，本院爰依職權調取上述

原確定判決之繕本，不再無益贅命聲請人補正，先予敘明。

(二)本件聲請意旨主張：依原確定判決之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及

錄影畫面，均足證被害人林君美遭侮辱後，隨即離開，並無

任何人制止，依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5號判決以刑法第14

0條之侮辱公務員行為應限於「先制止未果」要件，故本件

顯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421條之再審事由等

語。然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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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按刑法第140條規定關於侮辱公務員罪部分，應限於行為人

對公務員之當場侮辱行為，應基於防害公務之主觀目的，且

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之情形，於此範圍內，始與憲法第

11條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無違。行為人當場辱罵公務員之情

形，經執行公務之公務員即時排除、制止此等言論對公務執

行之干擾後，行為人如果隨即停止，則尚不得逕認必然該當

系爭規定所定之侮辱公務員罪，必表意人如經制止，然仍置

之不理，繼續當場辱罵，始得認定行為人應己具有妨害公務

之主觀目的。而所謂「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係指該

當場侮辱行為，依其表意脈絡（包括表意內容及其效果），

明顯足以干擾公務員對指揮、聯繫及遂行公務者（憲法法庭

113年憲判字第5號判決要旨參照）。

　2.聲請人雖以前揭情詞聲請本件再審，惟該節業經原審勘驗卷

附現場錄音錄影檔案後，認定聲請人確有出言辱罵在場執行

職務之公務員，且經在場人員制止後仍置之不理，仍繼續當

場辱罵，並因而中斷就診等情，而認其於案發時主觀上確有

妨害公務之犯意，客觀上亦足以影響本案公務員執行公務，

依前揭憲法法庭判決意旨，應該當刑法第140條之侮辱公務

員犯行（見原確定判決理由三、㈡、2.部分），是聲請人僅

係對於原確定判決業已說明並審酌之事項再為爭執，無法動

搖原確定判決，核無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因發

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

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

之判決」或第421條「就足生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

酌」之情事，本件再審聲請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至於卷附「刑事再審、非常上訴、程序律師申請狀」雖載有

聲請人於本件聲請再審同時請求律師協助之旨；惟按刑事訴

訟法第31條第1項第3款、第5款規定，被告因身心障礙，致

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或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而聲請指

定，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

或律師為其辯護，此係針對「審判中」具被告身分者而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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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刑事訴訟之當事人（檢察官與被告）能有較對等之事實陳

述及攻擊、防禦地位；至再審係對確定判決認定事實錯誤所

設之救濟程序，刑事訴訟案件經判決確定者，該案之被告就

聲請再審案件，經法院裁定開始再審前，僅係「受判決

人」，無以被告身分陳述事實及為法律上攻擊、防禦意見之

情形，是案件於開始再審之裁定確定，法院依其審級之通常

程序，更為審判前，並無上開指定辯護規定之適用（最高法

院110年度台抗字第1959號、112年度台抗字第18號裁定理由

參照），是聲請人此部分請求，揆諸上開說明，自屬無據；

又本件再審聲請既有上述程序違背法律規定之處，即無依刑

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之規定通知聲請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意

見等程序之必要，附此指明。

五、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3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蔡立群

　　　　　　　　　　　　　　　　法　官　陳昱維

　　　　　　　　　　　　　　　　法　官　姚亞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郭丞淩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he-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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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被告妨害公務案件，對於本院111年度簡上字第41號確定判決，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再審意旨詳如附件「刑事再審、非常上訴、程序律師申請狀」所載。
二、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關於得為再審之原因規定，雖修正為「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並增列第3項：「第一項第六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但仍須以該所稱的新事實或新證據，確實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的犯罪事實，亦即學理上所謂的確實性(或明確性、顯著性)要件，必須具備，方能准許再審。而聲請再審案件之事證，是否符合此項要件，其判斷，當受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所支配，並非聲請人任憑主觀、片面自作主張，就已完足。故倘聲請人所主張之新事實或新證據，若自形式上觀察，根本與原判決所確認之犯罪事實無任何關聯，或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無法產生合理懷疑，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者，或對判決確定前已存在且已審酌之證據、事實，自為不同之評價，當然無庸贅行其他無益之調查，即不能據為聲請再審之原因，自無准予再審之餘地（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261號裁定意旨參照）。又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其經第二審確定之有罪判決，如就足生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者，得為受判決人之利益，聲請再審，固為刑事訴訟法第421條所明定。惟所謂「足生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者」，係指該證據業經聲請調查而未予調查，或雖經調查，但未就調查之結果予以判斷，致於該確定判決中漏未加以審認，而該證據如經審酌，則足生影響於該判決之結果，應為被告有利之判決而言。從而，聲請人依憑其片面、主觀所主張之證據，無論新、舊、單獨或結合其他卷存證據觀察，綜合判斷之評價結果，如客觀上尚難認為足以動搖第二審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者，同無准許再審之餘地（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125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一)聲請人因妨害公務案件，經本院以111年度東簡字第257號判決聲請人犯刑法第140條第1項侮辱公務員罪，處有期徒刑3月，併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聲請人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3日以111年度簡上字第41號判決駁回其上訴確定（下稱原確定判決），有上開判決書附卷可參，是本件聲請人對原確定判決聲請再審，應由本院管轄；又聲請人具狀向本院聲請再審，雖未附具原確定判決之繕本，惟已指明判決之案號，並於再審書狀敘述理由，已足以具體確定再審之案件及其範圍，為確保憲法第8條所保障之正當法律程序及聲請人再審訴訟權利之行使，本院爰依職權調取上述原確定判決之繕本，不再無益贅命聲請人補正，先予敘明。
(二)本件聲請意旨主張：依原確定判決之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及錄影畫面，均足證被害人林君美遭侮辱後，隨即離開，並無任何人制止，依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5號判決以刑法第140條之侮辱公務員行為應限於「先制止未果」要件，故本件顯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421條之再審事由等語。然查：
　1.按刑法第140條規定關於侮辱公務員罪部分，應限於行為人對公務員之當場侮辱行為，應基於防害公務之主觀目的，且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之情形，於此範圍內，始與憲法第11條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無違。行為人當場辱罵公務員之情形，經執行公務之公務員即時排除、制止此等言論對公務執行之干擾後，行為人如果隨即停止，則尚不得逕認必然該當系爭規定所定之侮辱公務員罪，必表意人如經制止，然仍置之不理，繼續當場辱罵，始得認定行為人應己具有妨害公務之主觀目的。而所謂「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係指該當場侮辱行為，依其表意脈絡（包括表意內容及其效果），明顯足以干擾公務員對指揮、聯繫及遂行公務者（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5號判決要旨參照）。
　2.聲請人雖以前揭情詞聲請本件再審，惟該節業經原審勘驗卷附現場錄音錄影檔案後，認定聲請人確有出言辱罵在場執行職務之公務員，且經在場人員制止後仍置之不理，仍繼續當場辱罵，並因而中斷就診等情，而認其於案發時主觀上確有妨害公務之犯意，客觀上亦足以影響本案公務員執行公務，依前揭憲法法庭判決意旨，應該當刑法第140條之侮辱公務員犯行（見原確定判決理由三、㈡、2.部分），是聲請人僅係對於原確定判決業已說明並審酌之事項再為爭執，無法動搖原確定判決，核無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或第421條「就足生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之情事，本件再審聲請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至於卷附「刑事再審、非常上訴、程序律師申請狀」雖載有聲請人於本件聲請再審同時請求律師協助之旨；惟按刑事訴訟法第31條第1項第3款、第5款規定，被告因身心障礙，致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或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而聲請指定，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其辯護，此係針對「審判中」具被告身分者而設，使刑事訴訟之當事人（檢察官與被告）能有較對等之事實陳述及攻擊、防禦地位；至再審係對確定判決認定事實錯誤所設之救濟程序，刑事訴訟案件經判決確定者，該案之被告就聲請再審案件，經法院裁定開始再審前，僅係「受判決人」，無以被告身分陳述事實及為法律上攻擊、防禦意見之情形，是案件於開始再審之裁定確定，法院依其審級之通常程序，更為審判前，並無上開指定辯護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1959號、112年度台抗字第18號裁定理由參照），是聲請人此部分請求，揆諸上開說明，自屬無據；又本件再審聲請既有上述程序違背法律規定之處，即無依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之規定通知聲請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意見等程序之必要，附此指明。
五、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3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蔡立群
　　　　　　　　　　　　　　　　法　官　陳昱維
　　　　　　　　　　　　　　　　法　官　姚亞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郭丞淩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再字第4號
聲  請  人
即受判決人  謝清彥



上列聲請人因被告妨害公務案件，對於本院111年度簡上字第41號確定判決，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再審意旨詳如附件「刑事再審、非常上訴、程序律師申
    請狀」所載。
二、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關於得為再審之原因規定
    ，雖修正為「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
    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
    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並增列第3項：「第一項第
    六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
    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但
    仍須以該所稱的新事實或新證據，確實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
    所認定的犯罪事實，亦即學理上所謂的確實性(或明確性、
    顯著性)要件，必須具備，方能准許再審。而聲請再審案件
    之事證，是否符合此項要件，其判斷，當受客觀存在的經驗
    法則、論理法則所支配，並非聲請人任憑主觀、片面自作主
    張，就已完足。故倘聲請人所主張之新事實或新證據，若自
    形式上觀察，根本與原判決所確認之犯罪事實無任何關聯，
    或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無法產生合理懷疑，不足
    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者，或對判決確定前已存在
    且已審酌之證據、事實，自為不同之評價，當然無庸贅行其
    他無益之調查，即不能據為聲請再審之原因，自無准予再審
    之餘地（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261號裁定意旨參照）。
    又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其經第二審確定之有罪判
    決，如就足生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者，得為受判
    決人之利益，聲請再審，固為刑事訴訟法第421條所明定。
    惟所謂「足生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者」，係指該
    證據業經聲請調查而未予調查，或雖經調查，但未就調查之
    結果予以判斷，致於該確定判決中漏未加以審認，而該證據
    如經審酌，則足生影響於該判決之結果，應為被告有利之判
    決而言。從而，聲請人依憑其片面、主觀所主張之證據，無
    論新、舊、單獨或結合其他卷存證據觀察，綜合判斷之評價
    結果，如客觀上尚難認為足以動搖第二審確定判決所認定之
    事實者，同無准許再審之餘地（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1
    25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一)聲請人因妨害公務案件，經本院以111年度東簡字第257號判
    決聲請人犯刑法第140條第1項侮辱公務員罪，處有期徒刑3
    月，併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聲請人不服提起上訴，經本
    院於民國113年12月13日以111年度簡上字第41號判決駁回其
    上訴確定（下稱原確定判決），有上開判決書附卷可參，是
    本件聲請人對原確定判決聲請再審，應由本院管轄；又聲請
    人具狀向本院聲請再審，雖未附具原確定判決之繕本，惟已
    指明判決之案號，並於再審書狀敘述理由，已足以具體確定
    再審之案件及其範圍，為確保憲法第8條所保障之正當法律
    程序及聲請人再審訴訟權利之行使，本院爰依職權調取上述
    原確定判決之繕本，不再無益贅命聲請人補正，先予敘明。
(二)本件聲請意旨主張：依原確定判決之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及
    錄影畫面，均足證被害人林君美遭侮辱後，隨即離開，並無
    任何人制止，依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5號判決以刑法第14
    0條之侮辱公務員行為應限於「先制止未果」要件，故本件
    顯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421條之再審事由等
    語。然查：
　1.按刑法第140條規定關於侮辱公務員罪部分，應限於行為人
    對公務員之當場侮辱行為，應基於防害公務之主觀目的，且
    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之情形，於此範圍內，始與憲法第
    11條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無違。行為人當場辱罵公務員之情
    形，經執行公務之公務員即時排除、制止此等言論對公務執
    行之干擾後，行為人如果隨即停止，則尚不得逕認必然該當
    系爭規定所定之侮辱公務員罪，必表意人如經制止，然仍置
    之不理，繼續當場辱罵，始得認定行為人應己具有妨害公務
    之主觀目的。而所謂「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係指該
    當場侮辱行為，依其表意脈絡（包括表意內容及其效果），
    明顯足以干擾公務員對指揮、聯繫及遂行公務者（憲法法庭
    113年憲判字第5號判決要旨參照）。
　2.聲請人雖以前揭情詞聲請本件再審，惟該節業經原審勘驗卷
    附現場錄音錄影檔案後，認定聲請人確有出言辱罵在場執行
    職務之公務員，且經在場人員制止後仍置之不理，仍繼續當
    場辱罵，並因而中斷就診等情，而認其於案發時主觀上確有
    妨害公務之犯意，客觀上亦足以影響本案公務員執行公務，
    依前揭憲法法庭判決意旨，應該當刑法第140條之侮辱公務
    員犯行（見原確定判決理由三、㈡、2.部分），是聲請人僅
    係對於原確定判決業已說明並審酌之事項再為爭執，無法動
    搖原確定判決，核無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因發
    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
    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
    之判決」或第421條「就足生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
    酌」之情事，本件再審聲請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至於卷附「刑事再審、非常上訴、程序律師申請狀」雖載有
    聲請人於本件聲請再審同時請求律師協助之旨；惟按刑事訴
    訟法第31條第1項第3款、第5款規定，被告因身心障礙，致
    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或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而聲請指定
    ，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
    律師為其辯護，此係針對「審判中」具被告身分者而設，使
    刑事訴訟之當事人（檢察官與被告）能有較對等之事實陳述
    及攻擊、防禦地位；至再審係對確定判決認定事實錯誤所設
    之救濟程序，刑事訴訟案件經判決確定者，該案之被告就聲
    請再審案件，經法院裁定開始再審前，僅係「受判決人」，
    無以被告身分陳述事實及為法律上攻擊、防禦意見之情形，
    是案件於開始再審之裁定確定，法院依其審級之通常程序，
    更為審判前，並無上開指定辯護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110
    年度台抗字第1959號、112年度台抗字第18號裁定理由參照
    ），是聲請人此部分請求，揆諸上開說明，自屬無據；又本
    件再審聲請既有上述程序違背法律規定之處，即無依刑事訴
    訟法第429條之2之規定通知聲請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意見等
    程序之必要，附此指明。
五、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3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蔡立群
　　　　　　　　　　　　　　　　法　官　陳昱維
　　　　　　　　　　　　　　　　法　官　姚亞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郭丞淩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再字第4號
聲  請  人
即受判決人  謝清彥



上列聲請人因被告妨害公務案件，對於本院111年度簡上字第41號確定判決，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再審意旨詳如附件「刑事再審、非常上訴、程序律師申請狀」所載。
二、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關於得為再審之原因規定，雖修正為「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並增列第3項：「第一項第六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但仍須以該所稱的新事實或新證據，確實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的犯罪事實，亦即學理上所謂的確實性(或明確性、顯著性)要件，必須具備，方能准許再審。而聲請再審案件之事證，是否符合此項要件，其判斷，當受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所支配，並非聲請人任憑主觀、片面自作主張，就已完足。故倘聲請人所主張之新事實或新證據，若自形式上觀察，根本與原判決所確認之犯罪事實無任何關聯，或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無法產生合理懷疑，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者，或對判決確定前已存在且已審酌之證據、事實，自為不同之評價，當然無庸贅行其他無益之調查，即不能據為聲請再審之原因，自無准予再審之餘地（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261號裁定意旨參照）。又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其經第二審確定之有罪判決，如就足生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者，得為受判決人之利益，聲請再審，固為刑事訴訟法第421條所明定。惟所謂「足生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者」，係指該證據業經聲請調查而未予調查，或雖經調查，但未就調查之結果予以判斷，致於該確定判決中漏未加以審認，而該證據如經審酌，則足生影響於該判決之結果，應為被告有利之判決而言。從而，聲請人依憑其片面、主觀所主張之證據，無論新、舊、單獨或結合其他卷存證據觀察，綜合判斷之評價結果，如客觀上尚難認為足以動搖第二審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者，同無准許再審之餘地（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125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一)聲請人因妨害公務案件，經本院以111年度東簡字第257號判決聲請人犯刑法第140條第1項侮辱公務員罪，處有期徒刑3月，併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聲請人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3日以111年度簡上字第41號判決駁回其上訴確定（下稱原確定判決），有上開判決書附卷可參，是本件聲請人對原確定判決聲請再審，應由本院管轄；又聲請人具狀向本院聲請再審，雖未附具原確定判決之繕本，惟已指明判決之案號，並於再審書狀敘述理由，已足以具體確定再審之案件及其範圍，為確保憲法第8條所保障之正當法律程序及聲請人再審訴訟權利之行使，本院爰依職權調取上述原確定判決之繕本，不再無益贅命聲請人補正，先予敘明。
(二)本件聲請意旨主張：依原確定判決之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及錄影畫面，均足證被害人林君美遭侮辱後，隨即離開，並無任何人制止，依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5號判決以刑法第140條之侮辱公務員行為應限於「先制止未果」要件，故本件顯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421條之再審事由等語。然查：
　1.按刑法第140條規定關於侮辱公務員罪部分，應限於行為人對公務員之當場侮辱行為，應基於防害公務之主觀目的，且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之情形，於此範圍內，始與憲法第11條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無違。行為人當場辱罵公務員之情形，經執行公務之公務員即時排除、制止此等言論對公務執行之干擾後，行為人如果隨即停止，則尚不得逕認必然該當系爭規定所定之侮辱公務員罪，必表意人如經制止，然仍置之不理，繼續當場辱罵，始得認定行為人應己具有妨害公務之主觀目的。而所謂「足以影響公務員執行公務」，係指該當場侮辱行為，依其表意脈絡（包括表意內容及其效果），明顯足以干擾公務員對指揮、聯繫及遂行公務者（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5號判決要旨參照）。
　2.聲請人雖以前揭情詞聲請本件再審，惟該節業經原審勘驗卷附現場錄音錄影檔案後，認定聲請人確有出言辱罵在場執行職務之公務員，且經在場人員制止後仍置之不理，仍繼續當場辱罵，並因而中斷就診等情，而認其於案發時主觀上確有妨害公務之犯意，客觀上亦足以影響本案公務員執行公務，依前揭憲法法庭判決意旨，應該當刑法第140條之侮辱公務員犯行（見原確定判決理由三、㈡、2.部分），是聲請人僅係對於原確定判決業已說明並審酌之事項再為爭執，無法動搖原確定判決，核無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或第421條「就足生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之情事，本件再審聲請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至於卷附「刑事再審、非常上訴、程序律師申請狀」雖載有聲請人於本件聲請再審同時請求律師協助之旨；惟按刑事訴訟法第31條第1項第3款、第5款規定，被告因身心障礙，致無法為完全之陳述，或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而聲請指定，於審判中未經選任辯護人者，審判長應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其辯護，此係針對「審判中」具被告身分者而設，使刑事訴訟之當事人（檢察官與被告）能有較對等之事實陳述及攻擊、防禦地位；至再審係對確定判決認定事實錯誤所設之救濟程序，刑事訴訟案件經判決確定者，該案之被告就聲請再審案件，經法院裁定開始再審前，僅係「受判決人」，無以被告身分陳述事實及為法律上攻擊、防禦意見之情形，是案件於開始再審之裁定確定，法院依其審級之通常程序，更為審判前，並無上開指定辯護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1959號、112年度台抗字第18號裁定理由參照），是聲請人此部分請求，揆諸上開說明，自屬無據；又本件再審聲請既有上述程序違背法律規定之處，即無依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之規定通知聲請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意見等程序之必要，附此指明。
五、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3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蔡立群
　　　　　　　　　　　　　　　　法　官　陳昱維
　　　　　　　　　　　　　　　　法　官　姚亞儒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郭丞淩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